
2002 年 10 月 28 日

會議資料文件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

招聘法庭檢控主任

背景

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於 1 9 7 6 年 設 立 ， 作 為 一 項 接 替 警 務 督 察 執 行 裁

判 法 院 檢 控 工 作 的 試 驗 計 劃 。 由 於 試 驗 計 劃 結 果 成 功 ， 政 府 遂 於 1 9 7 9

年 決 定 永 久 實 施 這 項 計 劃 。 至 1 9 9 4 年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已 取 代 所 有 裁 判

法 院 的 警 務 督 察 。

核數署署長 1 9 9 3 年第 2 1 號報告書

2 . 核 數 署 署 長 曾 就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進 行 帳 目 審 查 ， 在 截 至 1 9 9 3 年

3 月 3 1 日 止 的 年 度 報 告 書 中 ， 就 大 量 檢 控 工 作 委 託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處

理 ， 所 涉 費 用 遠 較 由 律 政 署 本 身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負 責 檢 控 高

昂 ， 表 示 關 注 。 他 指 出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的 流 失 率 高 ， 造 成 實 際 專 責 人 數

不 足 。 他 建 議 長 遠 的 解 決 方 法 ， 是 改 善 職 系 的 晉 升 機 會 ， 考 慮 檢 討 前

線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的 人 手 編 制 比 例 ， 以 及 進 一 步 重 組 職 系 架 構 ， 為 職 員

提 供 更 佳 的 晉 升 機 會 。 報 告 書 在 1 9 9 3 年 1 1 月 由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審

議 。 其 後 ， 律 政 署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； 小 組 建 議 增 加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員

工 的 數 目 。

3 . 結 果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的 各 級 都 增 設 了 職 位 。 目 前 共 有 1 1 2 個

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位 ， 實 際 人 數 為 1 1 1 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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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檢控主任職級入職資格

4 .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級 的 入 職 資 格 是 大 學 入 學 試 及 格 ， 入 職 薪 酬 是 每

月 1 4 , 3 0 0 元 ， 即 總 薪 級 表 第 9 點 ， 該 薪 級 表 在 入 職 首 年 不 會 按 每 年 薪

酬 趨 勢 調 整 。

招聘法庭檢控主任

5 . 首 批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於 1 9 7 6 年 招 聘 ， 第 十 七 批 則 於 1 9 9 7 年 招 聘 。

為 應 付 工 作 需 要 ， 律 政 司 最 近 進 行 一 次 招 聘 ， 是 自 1 9 9 7 年 以 來 的 首

次 。 這 次 共 有 2 , 3 4 1 名 應 徵 者 。 初 次 面 試 後 ， 共 有 7 7 名 獲 邀 參 加 最 後

面 試 。 招 聘 委 員 會 在 2 0 0 1 年 1 2 月 進 行 為 期 八 天 的 面 試 ， 揀 選 了 八 名

入 選 者 。 他 們 於 2 0 0 2 年 4 月 2 日 開 始 在 本 司 接 受 培 訓 。

法庭檢控主任的培訓

6 . 新 入 職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， 須 參 加 一 個 為 期 九 個 月 的 全 日 制 綜 合 訓

練 課 程 ， 然 後 才 可 在 裁 判 法 院 進 行 檢 控 工 作 。 課 程 內 容 廣 泛 ， 包 括 訟

辯 技 巧 、 舉 證 規 則 、 法 庭 程 序 、 專 家 證 據 、 檢 控 操 守 和 實 體 刑 法 。 學

員 必 須 在 筆 試 和 實 習 試 中 取 得 及 格 成 績 。 未 能 通 過 考 試 者 ， 會 被 終 止

職 務 。

7 . 合 資 格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在 任 職 期 間 會 接 受 持 續 法 律 教 育 ， 在 星 期

六 上 午 參 加 內 部 舉 辦 的 研 討 會 ， 課 題 包 括 詐 騙 、 版 權 、 沒 收 和 專 家 證

據 。 此 外 ， 也 會 參 加 有 關 審 訊 訟 辯 和 刑 法 最 新 發 展 的 複 修 課 程 。

法庭檢控主任的學歷

8 .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學 歷 高 ， 而 且 不 斷 提 高 。 在 合 共 1 1 1 名 法

庭 檢 控 主 任 中 ， 有 －

 8 8 名 (佔 7 9 % )具 學 士 學 位 ， 其 中 2 8 名 具 法 學 士 資 格 ；

 8 名 已 取 得 大 律 師 資 格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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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名 擁 有 法 律 專 業 證 書 ；

 3 名 正 放 取 “無 薪 ”假 期 ， 修 讀 法 律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； 以 及

 1 6 名 正 在 公 餘 時 間 修 讀 法 學 士 課 程 。

9 . 八 名 已 於 2 0 0 2 年 4 月 2 日 開 始 接 受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培 訓 的 入 選 者

中 ， 三 名 擁 有 法 律 學 位 ， 其 餘 則 具 有 其 他 學 科 的 學 位 。

法庭檢控主任的事業發展

1 0 . 自 設 立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以 來 ， 獲 司 法 機 構 委 任 為 裁 判 官 ， 或 獲

本 司 委 任 為 政 府 律 師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人 數 如 下 －

 1 4 名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奉 委 為 裁 判 官

[ 8 名 為 常 任 裁 判 官 ； 6 名 為 特 委 裁 判 官 ]

 1 8 名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獲 委 任 為 政 府 律 師

由法庭檢控主任負責檢控的案件

1 1 . 在 2 0 0 1 年 ， 由 負 責 出 庭 的 8 5 名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進 行 檢 控 的 案 件 數

目 合 共 2 1 0 , 4 2 2 宗 ， 出 庭 日 數 為 1 4 , 5 3 7 日 ， 即 平 均 每 名 法 庭 檢 控 主 任

負 責 2 , 4 7 6 宗 案 件 的 檢 控 工 作 ， 或 出 庭 1 7 1 日 。 根 據 2 0 0 1 年 的 數 字 推

算 ， 2 0 0 2 年 的 出 庭 日 數 估 計 為 1 4 , 5 5 0 日 。

1 2 . 1 9 7 7 年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只 負 責 警 方 案 件 的 檢 控 工 作 ； 2 0 0 2 年 的 今

日 ， 他 們 就 多 個 機 構 所 調 查 的 案 件 進 行 檢 控 ， 包 括 －

 香 港 警 務 處 ；

 香 港 海 關 ；

 廉 政 公 署 ；

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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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 署 ；

 教 育 署 ； 以 及

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。

法庭檢控主任制度的成本效益

1 3 .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在 簡 易 程 序 案 件 方 面 提 供 高 質 素 的 檢 控 服 務 。

他 們 的 服 務 不 但 專 業 、 有 效 率 ， 而 且 具 成 本 效 益 。

1 4 . 根 據 上 文 第 1 1 段 所 載 的 2 0 0 1 年 數 字 ， 由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

進 行 檢 控 的 平 均 開 支 ， 包 括 辦 公 地 方 費 用 ， 每 個 出 庭 日 為 3 , 0 4 5 元 ， 即

職 員 費 用 2 , 9 5 5 元 加 9 0 元 辦 公 地 方 費 用 。 每 個 出 庭 日 的 職 員 費 用 2 , 9 5 5

元 ， 是 按 十 足 全 年 職 員 費 用 中 點 計 算 ， 當 中 已 把 8 5 名 執 行 法 庭 職 務 的

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的 附 帶 福 利 (例 如 退 休 金 、 房 屋 、 假 期 和 醫 療 福

利 )按 十 足 費 用 計 算 在 內 。

1 5 . 上 述 計 算 數 字 ， 並 不 包 括 1 9 名 負 責 為 該 職 系 人 員 及 所 檢 控 約

2 1 0 , 0 0 0 宗 案 件 執 行 必 要 的 行 政 和 督 導 工 作 的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。

這 是 因 為 即 使 將 更 多 的 檢 控 工 作 外 判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內 仍 需 要 有

高 級 人 員 負 責 管 理 關 於 控 罪 和 傳 訊 的 檔 案 、 處 理 律 師 提 出 的 要 求 (包 括

控 辯 協 議 和 接 受 簽 保 安 排 )、 向 律 師 提 供 指 示 、 與 警 方 和 執 法 人 員 聯

絡 、 向 部 門 檢 控 人 員 提 供 指 引 、 就 案 件 提 供 指 引 ， 以 及 管 理 裁 判 法 院

的 日 常 人 手 調 配 工 作 。

1 6 .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進 行 檢 控 工 作 的 每 個 出 庭 日 平 均 開 支 ， 比

一 般 外 判 律 師 收 取 的 每 天 5 , 6 7 0 元 出 庭 費 相 宜 。 如 果 將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在

2 0 0 1 年 總 計 的 1 4 , 5 3 7 天 出 庭 日 完 全 外 判 予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， 所 需 開 支 約

為 8 , 2 0 0 萬 元 ， 比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出 庭 的 開 支 4 , 4 0 0 萬 元 超 出 8 6 %， 即

3 , 8 0 0 萬 元 [ ( 5 , 6 7 0 元 - 3 , 0 4 5 元 )  x  1 4 , 5 3 7 = 3 8 , 1 5 9 , 6 2 5 元 ]。

1 7 . 律 政 司 的 政 策 是 將 部 分 簡 易 程 序 案 件 的 檢 控 工 作 外 判 給 資 歷 較 淺

的 大 律 師 和 律 師 ， 讓 他 們 在 從 事 法 律 專 業 初 期 便 有 機 會 參 與 檢 控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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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的 首 要 責 任 是 為 市 民 提 供 最 佳 的 基 本 檢 控 服 務 ， 而 法

庭 檢 控 主 任 制 度 正 可 為 市 民 提 供 成 本 合 理 的 優 質 服 務 。

1 8 . 雖 然 資 歷 較 淺 的 大 律 師 和 律 師 都 樂 意 在 裁 判 法 院 擔 任 檢 控 工 作 ，

但 願 意 接 受 入 職 起 薪 每 月 1 4 , 3 0 0 元 者 為 數 甚 少 。 在 最 近 一 次 的 招 聘 工

作 中 ， 有 一 名 在 外 國 取 得 認 可 資 格 的 大 律 師 申 請 ， 另 外 有 三 名 律 師 應

徵 ， 其 中 一 名 於 面 試 前 退 出 。

法庭檢控主任的未來招聘工作

1 9 .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制 度 創 立 以 來 ， 一 直 成 效 卓 著 ， 對 市 民 貢 獻 良 多 。

1 9 9 8 年 ， 英 格 蘭 和 威 爾 斯 國 家 檢 察 部 門 引 入 了 相 若 的 制 度 。 法 庭 檢 控

主 任 是 一 支 類 同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的 專 責 隊 伍 ， 我 們 會 致 力 維 持 由 法 庭 檢

控 主 任 職 系 負 責 在 裁 判 法 院 進 行 檢 控 的 制 度 。 自 該 職 系 設 立 2 5 年 以

來 ， 法 庭 檢 控 主 任 在 處 理 簡 易 程 序 案 件 方 面 ， 對 維 持 一 個 高 效 率 和 具

高 度 專 業 水 準 的 的 司 法 制 度 ， 作 出 了 重 大 的 貢 獻 。 第 十 八 批 法 庭 檢 控

主 任 將 於 十 二 月 完 成 訓 練 課 程 ， 我 們 目 前 沒 有 計 劃 再 進 行 招 聘 工 作 。

我 們 會 定 期 檢 討 該 職 系 的 工 作 需 要 。

律 政 司

2 0 0 2 年 1 0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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